
供应商相关资格证明材料

一、供应商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

条件。

二、供应商应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

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；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

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

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。供应商为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

求、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，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成为

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、技术服务商务要求、评审因素和

标准、政府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，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

编制。（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填写《响应函》完

成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）

四、供应商提供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，并提供

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五、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及有效

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建安 B 证），且在本单位注册，未担任其

它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。（提供无在建承诺书）

六、信誉要求：截止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，供应商在陕西省

“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”登记备案；供应商在递交投

标文件截止时间前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

和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



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，不得

参加投标；

七、其他要求：供应商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磋商全过程，其中法定

代表人直接参加磋商的，须出具法人身份证，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

致。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磋商的，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授

权代表身份证；


